
第二节  增值税的检查 

 

2.销售服务 

（1）销售服务纳税义务的确认时间。 

销售服务 纳税义务的确认时间 

一般情况下 为纳税人销售服务并收讫销售款或者取得索取销售款项凭据的当天 

先开发票的 为开具发票的当天 

采取预收款方式提供租赁服务 收到预收款的当天 

从事金融商品转让 金融商品所有权转移的当天 

 

（2）账务处理方式。 

不同销售方式的账务处理 

销售服务方式 账务处理方式 

一般销售方式 

借：银行存款（应收账款、应收票据） 

    贷：主营业务收入 

        应交税费一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采取预收款方式销售服务

（租赁服务除外） 

收到预收款： 

借：银行存款 

    贷：合同负债 

发生服务： 

借：合同负债 

    贷：主营业务收入    

        应交税费一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采取预收款方式提供租赁

服务的企业 

【注意】纳税义务发生时

间为收到预收款的当天 

① 收到预收款账务处理： 

借：银行存款 

    贷：合同负债 

        应交税费一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② 发生服务： 

借：合同负债 

    贷：主营业务收入（其他业务收入） 

 

【例题】某公司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2022 年 5 月签订了一份为期 3 年的房屋租赁合同，收取预付款 1090 万

元，款项已存入银行。请做出正确的账务处理。 

解析：该公司采用预收款方式提供租赁服务，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收到预收款的当天，所以该公司应对收到

的预付款计提销项税额，即：2022 年 5 月该公司的销项税额为 10900000÷（1+9%）×9%=900000（元）。 

其会计分录：收到预收款时： 

借：银行存款                    10900000 

    贷：合同负债一租赁款               10000000 

        应交税费一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900000 

 

（二）视同销售方式下销项税额的检查 

1.委托代销 



企业委托代销商品，代销双方要视同销售，纳税义务的确认时间为收到代销清单或者收到全部或者部分货款

的当天，未收到代销清单及货款的，为发出代销货物满 180 天的当天。 

企业委托代销商品，一般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收取手续费的形式。一种是视同买断的方式。销售价格由代销

方自定，代销合同上规定一个代销价格。其账务处理为： 

 

以收取手续费形式销售 

① 当发出委托代销商品时： 

借：委托代销商品 

    贷：库存商品 

② 收到代销清单时：按代销清单上注明的商品数量，确认收入。 

借：应收账款 

    贷：主营业务收入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③ 结转成本： 

借：主营业务成本 

    贷：委托代销商品 

④ 收到货款： 

借：银行存款 

    销售费用（支付的手续费）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贷：应收账款 

 

【例题】2022 年 8 月 1 日，A 企业委托 B 企业代销一批商品，商品实际成本为 80 万元，代销价格为 100 万元

（不含增值税）。9 月 3 日 A 企业收到 B 企业的代销清单，受托代销的商品已全部销售，B 企业接受委托代销

商品价格的 5%计提手续费。该批商品的增值税税率为 13%，A 企业于 9 月 10 日收到代销款。请做出正确的

账务处理。 

解析：A 企业应作如下会计处理： 

1.发出商品时： 

借：委托代销商品  800000 

    贷：库存商品        800000 

 

2.收到代销清单时： 

借：应收账款                         1130000 

    贷：主营业务收入                       10000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130000 

借：主营业务成本                      800000 

    贷：委托代销商品                        800000 

3.收到扣除手续费后的货款时： 

借：银行存款                         1077000 

    销售费用                           500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3000 

    贷：应收账款                            1130000 

 

2.自产自用产品的检查 

企业将自产、委托加工的货物、服务、无形资产、不动产用于简易计税项目、集体福利、职工个人消费等方面

要视同销售计算缴纳增值税。其计税价格按照先同类平均售价后组成计税价格来确定。其账务处理如下： 

借：应付职工薪酬 



    贷：库存商品（资产权属未发生改变） 

        主营业务收入（资产权属发生改变）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例题】某企业将自产产品 10 吨用于本企业职工福利，分发给了职工，已知该批产品的对外售价为 1000 元

／吨，成本为 800 元／吨。企业将产品于移送使用时要视同销售计算销项税额。请做出正确的账务处理。 

 

解析：销项税额=对外售价×使用数量×税率= 

1 000×10×13%=1 300（元）； 

正确的账务处理如下： 

借：应付职工薪酬                   11 300  

    贷：主营业务收入                     10 000  

        应交税费一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1 300 

借：主营业务成本                    8 000  

    贷：库存商品                         8 000  

 

【例题】某企业将自产产品 10 吨用于本企业职工食堂，已知该批产品的对外售价为 1000 元／吨，成本为 800

元／吨。企业将产品于移送使用时要视同销售计算销项税额。请做出正确的账务处理。 

解析：企业改变资产用途但未改变资产所有权属的，可作为内部处置资产，不视同销售确认收入，不用计算

缴纳企业所得税。因此，只需按对外售价计算缴纳增值税即可。正确的账务处理如下： 

借：应付职工薪酬                     9 300 

   贷：库存商品                           8000 

       应交税费一一应交增值税 （销项税额）1300 

 

3.将货物用于对外投资 

企业将自产、委托加工或购买的货物作为投资提供给个体工商户或其他单位，应视同销售货物，并计提销项

税额，货物移送的当天确认纳税义务发生时间。其账务处理如下： 

借：长期股权投资 

    贷：主营业务收入、其他业务收入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借：主营业务成本 

    贷：库存商品 

 

【例题】某服装厂（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将服装 1 000 件用于对外投资，已知每件衣服的对外不含税售价为 1 

000 元，成本为 800 元。该企业未提取存货跌价准备。 

企业的账务处理为： 

借：长期股权投资—其他股权投资   1 000 000 

    贷：库存商品                         1 000 000 

请问上述账务处理是否正确？如果错误，则如何调整？ 

 

解析：销项税额=1000×1000×13%=130000（元） 

正确账务处理 

① 确认收入： 

借：长期股权投资—其他股权投资   1 130 000 

    贷：主营业务收入                    1 0000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130 000 

② 结转成本： 

借：主营业务成本    800000 



    贷：库存商品         800000 

①与②合并： 

借：长期股权投资—其他股权投资    1 130 000 

    主营业务成本                     800000 

    贷：主营业务收入                      1 0000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130 000 

        库存商品                           800000 

企业账务处理 

（错误） 

借：长期股权投资—其他股权投资  1 000 000 

    贷：库存商品                       1 000 000 

调整分录 

借：长期股权投资—其他股权投资    130000 

    主营业务成本                  800000 

    库存商品                      200000 

    贷：主营业务收入                   1 0000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130 000 

 

4.将货物无偿赠送他人 

企业将购买、委托加工或自产的货物无偿赠送给他人，应视同销售并计算增值税，并将货物移送的当天确认

纳税义务发生时间。其账务处理如下： 

借：营业外支出 

    贷：库存商品/原材料（按成本结转）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按售价计算） 

 

【例题】某服装厂（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将服装 100 件直接赠送 

给贫困山区，已知每件衣服的成本为 500 元，每件衣服不含税售价为 800 元。 

其会计分录为： 

借：营业外支出  50000 

   贷：库存商品     50000 

请问上述账务处理是否正确？ 

解析：调整分录：其账务调整分录为： 

借：营业外支出       10400（800×100×13%） 

    贷：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10400（800×100×13%） 

 

（三）包装物销售的检查 

包装物销售的税务处理 

类型 税务账务处理 

（1）随同货物出售单独计价的包装物 

属于价外费用，应计征增值税。取得收入记入“其他业务收

入”科目，应按所包装货物的适用税率计征增值税。 

借：银行存款 

    贷：其他业务收入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2）押金 

 

一般商品 

 

纳税人为销售货物而出租出借包装物收取的押金，单独记

账核算的，不并入销售额征税。  

借：银行存款  

    贷：其他应付款——包装物押金 



因逾期未收回包装物不再退还的押金，应按所包装货物的

适用税率计算销项税额。  

借：其他应付款——包装物押金 

    贷：其他业务收入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对销售除啤酒、黄酒外的其他

酒类产品而收取的包装物押金 

无论是否返还以及会计上如何核算，均应并入当期销售额

征税。 

 

【例题】某企业为一般纳税人，某月份销售产品 100 件，每件不含税售价为 1000 元，同时为保证购买方及时

退回包装物，订立了包装物使用期限为 3 个月的合同，并收取押金 20000 元。另外，本月逾期不再退还包装

物押金 10000 元。企业的账务处理为： 

借：银行存款                        133000 

    其他应付款——包装物押金          10000 

    贷：主营业务收入                     100000 

        应交税费一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13000 

        其他业务收入                     10000 

        其他应付款一包装物押金           20000 

请问企业账务处理是否正确？ 

 

解析：企业收取的逾期不再退还的包装物押金，应并入销售额中计算增值税。账务调整为： 

借：其他业务收入 1150.44[10000÷（1+13%）×13%]    

    贷：应交税费一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1150.44 

若购买方 3 个月后未退还包装物，企业账务处理为： 

借：其他应付款-包装物押金    20000 

    贷：其他业务收入    20000 

问：企业账务处理是否正确？ 

 

按税法规定，企业不再退还的包装物押金应计算销项税额。其账务调整为： 

借：其他业务收入 2300.88[20000÷（1+13%）×13%]    

    贷：应交税费一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2300.88 

 

（四）销售额的检查 

检查对象 具体内容 

不含税销售额的检

查 

如果销售额为含税的，要将含税销售额换算为不含税销售额。公式： 

销售额=含税销售额÷（1+税率） 

一般普通发票注明的金额为含税销售额 

价外费用的检查 通过“其他应付款”、“其他业务收入”、“营业外收入”等科目来核算 

 

【例题】检查人员在对某企业（一般纳税人）检查中发现，企业收取货款时另向购买方收取延期付款利息 11300

元，企业账务处理为： 

借：银行存款     11300 

    贷：财务费用     11300 

请问企业上述账务处理是否正确？ 

解析：根据《增值税暂行条例》的有关规定，延期付款利息属于价外费用，应计算销项税额。 



借：财务费用                            1300 

    贷：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1300 

 

三、进项税额的检查 

（一）准予抵扣的进项税额的检查 

准予从销项税额中抵扣的进项税额，总的规定是： 

（1）从销售方取得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上注明的增值税额； 

（2）从海关取得的完税凭证上注明的增值税额； 

（3）购进免税农产品准予抵扣的进项税额，按照农产品收购发票或者销售发票上注明的农产品的买价和 9%

（或 10%）的扣除率计算； 

 

（4）纳税人购进国内旅客运输服务其进项税额允许从销项税额中抵扣； 

（5）自境外单位或者个人购进劳务、服务、无形资产或者境内的不动产，从税务机关或者扣缴义务人取得的

代扣代缴税款的完税凭证上注明的增值税税额。 

 

（二）不得抵扣的进项税额的检查 

1.不得抵扣的进项税额的项目 

（1）购进货物、劳务、服务、无形资产、不动产未按规定取得并保存增值税扣税凭证的。 

（2）购进货物、劳务、服务、无形资产、不动产的增值税扣税凭证上未按规定注明增值税税额及其他有关事

项，或者虽有注明，但不符合规定的。 

（3）用于简易计税方法计税项目、免征增值税项目、集体福利或者个人消费的购进货物、劳务、服务、无形

资产、不动产的所属增值税税额。 

 

（4）非正常损失的购进货物以及相关劳务和交通运输服务的所属增值税税额。 

（5）非正常损失的在产品、产成品所耗用的购进货物（不包括固定资产）、劳务和交通运输服务的所属增值

税税额； 

 

2.会计分录 

借：应付职工薪酬 

    管理费用 

    待处理财产损溢 

    贷：原材料、库存商品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转出） 

 

【例题】某服装厂（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将上月购进的布料用于职工福利。已知布料的实际成本为 11000 元，

其中含运费 1000 元。其进项税额已进行了抵扣。企业会计处理为： 

借：应付职工薪酬   11000 

    贷：原材料         11000 

请问：上述处理是否正确？ 

解析：将外购货物用于职工福利，其进项税额不得进行抵扣。对已经抵扣的进项税额要做转出处理。计算进

项税额转出数额：布料部分应转出的进项税额=（11000-1000）×13%=1300（元）。运费部分应转出的进项税

额=1000×9%=90（元）。 

 

正确的会计分录为： 

借：应付职工薪酬                         12390 

    贷：原材料                                110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转出）1390 

其账务调整分录为： 



借：应付职工薪酬                            1390 

    贷：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转出） 1390 

 


